附件5：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培训班学员守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湖南工商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训班（以下简称培训班）各项培训顺利进行，促进广大学员在培训中“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根据共青团中央、团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和湖南工商大学的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守则。
第二条  培训班接受湖南工商大学党委的领导，在校团委的指导下组织开办。
第三条  培训班的培养目标为：通过理论培训、实践研学、常态培养等模块的培训课程，帮助团学骨干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加深对我国国情及形势政策的了解，进一步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使广大学生骨干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四条  本守则适用于对培训班学员的管理，是学员在培训学习期间的行为规范。

第二章 学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学员在培训班学习期间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培训班组织的各项活动，使用培训班提供的相关资源；
（二）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完成培训班规定的课程后获得相关鉴定和结业证书；
（三）对培训班给予的处理有异议，向校团委组织部提出申诉。
第六条  学员在培训班学习期间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接受统一安排的教育和培养；
（二）遵守培训班的管理制度；
（三）努力学习，积极实践，高质量完成培训班的规定课时；
（四）对培训班的教学、管理及其改革等提出建议。

第三章 培养、考核-6-

第七条  培训班将通过多种形式，对学员在思想道德素质、理论素养、组织能力、学习研究能力、社会责任感、团队精神和身体素质等方面进行培养和锻炼。
第八条  培训班将对学员学习期间的表现进行考核。考核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完成教学计划的情况。学员须参加全部模块的学习并完成相应课程和各类活动，方视为完成教学计划，准予毕业；对于未完成教学计划的学员，将不予结业。
（二）在各项活动中的综合表现情况。培训班将对学员在培养期间提交的课程作业的质量和在实践锻炼、协作交流中的表现等做出综合评价。

第九条  考核管理采用积分制。考评人员根据学员日常表现对其酌情加分，每人加分不得超过20分，积分细则如下表：
	积分标准
	积分数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表现优异
	至多+10分

	在各项社会实践过程中做出贡献，表现突出
	至多+10分

	认真研读经典著作，高质量完成理论学习作业
	至多+10分


对修满32课时的学员，将授予其毕业证书；对于未修满32课时的学员，不予结业，并将出具相关课程的学习证明，归入学员个人档案。

第四章 考勤、纪律
第十条  学员须遵守考勤制度，理论学习等统一培训课程由培训班工作人员现场组织签到，理论作业完成情况遵照其提交时间统一记录。
第十一条  学员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课程和统一组织的活动，不得迟到、早退，不得无故旷课。其中：
（1）学员迟到或早退每累计三次按旷课一次计算。
（2）两次事假按旷课一次计算。
（3）学员旷课两次以上将不得结业。
第十二条  学员在培训班学习期间，应当认真；履行学生行为规范，自觉维护培训班各项活动的正常秩序，努力维护培训班的荣誉和形象，积极参与校园文明建设，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
第十三条  学员参加培训班组织的各项对外活动时，应尽量统一着装，时刻保证自身仪容仪表向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靠拢。

第五章 奖惩
第十四条  每期学习结束，以组为单位对学员所修课时数和积分进行综合排序（课时数优先级高于积分数），对排名前20%的学员，培训班将统一颁发“优秀学员”证书，培训考核材料纳入个人大学档案，并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给予积极推荐。
第十五条  对于学员违反培训班管理规定的行为，视其情节轻重，采取批评教育、提出警告直至开除培训班学籍的方式进行处理，必要时可将学员的违纪行为向其所在学院党委、团委通报，并计入学籍。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守则的解释权归共青团湖南工商大学委员会所有
第十七条  本守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